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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焦点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0731-84315678����发行投诉：0731-84316668����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被侵犯阳光权可以索取补偿费。

在长沙城买房请先看清日照报告

有房子挡住你家阳光，请索要补偿费 那些再想篡改容积率的，还是看着条例办事

你的采光权受侵犯了吗？你买的房子公摊面积“被增加”了吗？《长沙市规划管理局建

设项目规划审查规定 (讨论稿)》 于8月25日在长沙市规划局官方网站(http://www.csup.

gov.cn/)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意见征求。本报邀请了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建管一处处长熊泽

明和副处长王筱虹为您详细解读这份讨论稿，讨论稿中对很多设计标准的规定甚至要严

于国家标准，而且，特别对容积率更改条件做了约定。

■记者 叶子君

容积率“猫腻”玩不得

讨论稿规定： 同一项目中不同性

质的用地， 其相应建设的建筑面积应

按规划要求控制， 不同性质的建筑面

积指标不得相互转换，用地比例与土地

出让合同不符的须相应修改出让合同。

解读： 容积率的更改约束条件在

讨论稿中所占的份额比较大， 就是为

了防止以往容积率乱调的现象重新出

现。这些条款会明确地告诉开发商，哪

些转变是可以的，哪些是不被允许的。

销售合同中要注明日照情况

讨论稿规定： 对于少数日照不满

足国家规范要求的住宅 (原则上按一

类地区总户数比例不大于10%， 二类

地区总户数比例不大于5%)， 建设方

应主动向客户提供日照分析报告 (商

品房须在售楼部公示该报告)，并在住

宅销售合同中注明该住宅日照情况。

解读：长沙北至三一大道、东南至

环线、 西至湘江东岸的范围属于一类

地区， 环线以外包括河西属于二类地

区。按照国家规范，冬至日阳光照到建

筑最底层的窗台时间应不低于1小时。

假如开发商要在一类地区起一栋28米

以上的、能容纳300户的建筑，在尽可

能满足日照要求的基础上， 允许有不

超过30户房的日照不足1小时。

被侵犯阳光权可以索取补偿费

讨论稿规定： 在日照分析范围内对小于国家规定日照

时或原有日照时不足并进一步减少的， 建设单位应与受影

响的住宅产权人签订补偿协议， 并在建筑放线定位前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 (新建建设前原日照时已不足但未进一步减

少的住宅不需签协议)，并告知其相应的听证权利。

解读：如果你是住宅的产权人，在你家南面即将出现一

栋建筑， 让你在冬至日不再能享受到至少1小时的阳光，建

设方应该要跟你签订补偿协议，若让你原来就不足1小时的

日光变得更少，虽然不能拿到补偿费但你可以参加听证会，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在斟酌后会采纳你的意见进行建设方案

修改，并将修改后的方案告知你。

每单元超60户起码要设两台电梯

讨论稿规定：高层住宅设置电梯时，如果是12层

以上独立单元不得少于两台； 每单元户数超过60户

时，电梯设置不得少于2台，且平均每台电梯的服务户

数不宜超过75户。

解读：国家公布的《住宅设计规范》中只规定了第

一条的内容，讨论稿的设计标准就要比国家规范更严

格，不仅提出了建议，还约定了具体数目。

有些东西

不能分摊成面积

讨论稿规定： 住宅套型

面积仅包括住宅套内面积和

标准层的公共分摊面积，不

含非标准层门厅、电梯井、楼

梯间等附属用房、设施面积。

解读：在接下来的第83条

至第85条，分别规定了计算全

部建筑面积、计算一半建筑面

积、 不用计算建筑面积的条

件。例如，建筑物内的设备管

道夹层、消防避难层就不能算

进建筑面积内，但如果用作娱

乐或休闲用，就要算数了。

架空层改车库和杂物间要全体业主同意

讨论稿规定：建筑底层的架空开放空间作为永久

性全天候的公共活动场地或实施绿化的，其架空开放

空间不得封闭，不得改变使用性质。居住建筑底层的

架空开放空间层高不应小于3.6米。

解读： 在审批方案时都会标明架空层的用途，在

楼盘未销售时， 开发商可以进行更改但必须报批。当

楼盘销售出去后，架空层就属于共用空间，涉及所有

业主的公共利益。如果要变更用途改为停车库或杂物

间，按照《物权法》规定，必须经全体业主同意。


